




 

 

 

 

苏教体艺函〔2021〕9 号  

 
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学校教职员工
和在校大学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各高校（含独立

学院）： 

有序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是构建人群免疫屏障，阻断病

毒传播，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经济、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为积极

稳妥做好教育系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接种对象 

全省高校（含独立院校）在校大学生；各级各类学校（含幼

儿园）18-59 周岁教职员工;部分 60 岁以上有需求且符合接种条

件的人群。 

二、接种时间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学校教职员工和在校大学生接种时间安

排在 2021 年 4 月底前完成。 

三、接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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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和免费接种。要积极引导鼓励学校

教职员工和大学生积极接种，提高接种意愿，做到应接尽接。接

种过程中充分告知，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开展接种。现

阶段新冠病毒疫苗实施免费接种政策，疫苗及接种服务费用由医

保基金负担，接种对象个人不负担费用。 

（二）坚持依法审慎稳妥有序。强化底线思维，加强风险预

判和防范，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稳妥有序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三）坚持落实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切实协调推进相关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担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主体责任，并主动对接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密切配合开展接

种工作。属地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与属地教育部门沟通协

作，安排接种队伍到高校开展接种，同时做好接种期间医疗和救

治保障。 

四、组织实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各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疫苗接种工作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疫苗接种

工作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尊重科学规律，依

法审慎稳妥推进，逐步建立全省学校免疫屏障，加快阻断病毒传

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全力确保师生生命健康、校园秩序安全

稳定。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高校要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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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在当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下，细化工作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具体负责落

实疫苗接种相关工作。统筹协调做好前期动员、宣传引导等各项

工作，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将国家政策理解透彻、解释到位、落

实到底，确保疫苗接种工作按期达成目标要求。 

（三）做好摸底统计。各地、各高校要提前做好摸底统计工

作，对本地本校本底人数、前期已经接种人数、本次拟接种人数

做好详细摸底，组织填写新冠病毒疫苗受种者登记表（附件 1），

主动对接属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属地

要求按时上报相关信息。 

（四）重视宣传引导。各地、各高校要统筹协调疫苗接种宣

传引导工作，积极宣传疫苗对维护个人健康、控制疫情传播等的

重要作用，及时组织专家答疑解惑，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引导提

高接种意愿。要科学宣传接种禁忌症等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师生

科学理性看待接种后可能出现的异常反应、偶合反应等，形成合

理预期。鼓励开展接种前无偿献血，继续倡导戴口罩、勤洗手等

良好卫生习惯，引导受种人员落实个人防护责任。要积极主动做

好需接种新冠疫苗师生员工的思想工作，从关爱师生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出发，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心理疏导，让学生暖心、家

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密切监测网络舆情，迅速应对处置。 

（五）细致做好保障工作。各高校要在属地卫生健康部门的

指导下，在校内选择合适的场所作为流动接种点，划定接种工作



 —4— 

区域，配备必需的设备、交通工具及工作人员等，完善接种操作

规范，做好接种数据记录。各地、各高校需提前将《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知情同意书》（附件 2）内容告知拟接种对象，如实进行

身体健康状况申报，填报接种意愿，如明确属于接种禁忌者，做

好告知解释工作，不得前往接种地点。要配置好座椅、电源插头、

网络等相关设备。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接种人员的业务培训，督

促落实询问诊筛查、“三查七对一验证”、留观等规范化操作制度。

对于出现严重异常反应需要进行后续急救的，指定救护车快速转

运，积极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最大程度保障教职员工和学生的

接种安全。 

（六）认真做好异常监测。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积极配合

卫生健康部门建立异常反应检测和救治机制，对疑似接种异常反

应，须第一时间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报告，按规定及时组织调查、

诊断，并将调查、诊断结论告知接种师生。对接种中出现的异常

反应，应予以高度重视，配合卫生健康部门立即现场处置，并做

好后续救护车快速转运、多学科诊疗等，最大程度保障接种师生

的生命安全。对接种之后出现惊厥、晕厥等迟发严重疑似异常反

应，要及时送医。 

（七）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各地、各高校要合理安排接种工

作计划，及时掌握工作进度、质量和效果，确保接种工作稳妥有

序推进。省教育厅和省卫生健康委将及时公布各地、各高校接种

工作进展情况，适时开展现场督促检查，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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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冠病毒疫苗受种者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业 联系电话 

      

      

      

      

      

      

      

      

      

      

      

全校 18-59 周岁教职员工___人，前期已经接种___人， 

接种禁忌___人，本次有接种意愿的___人。 

全校 18-59 周岁学生___人，前期已经接种___人， 

接种禁忌___人，本次有接种意愿的___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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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疾病简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引起，以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人群普遍易感

的新发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是发热、干咳、乏力，少数患者伴

有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多数患者预

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随着疫情的蔓延，对全球公众健康

构成严重威胁。根据当前新冠肺炎防控需要，为适龄人群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 

【疫苗简介】目前我国已附条件批准 3 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和 1 个腺病毒载体疫苗上市，今后还有其它附条件上市的不同品

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抗新型冠

状病毒的免疫力,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 

【疫苗类别】根据国家政策，现阶段已在我国正式获批附条

件上市的新冠病毒疫苗，均为免费实施接种的疫苗，受种者按知

情自愿原则接种，不需个人支付任何费用。 

【接种对象】现阶段接种对象重点为 18-59 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高风险人群。部分 60 岁以上因特殊原因需接种且符合接种

条件的人群。 

【接种剂量和接种途径】目前附条件上市的新冠病毒疫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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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 0.5ml/支，每次接种剂量为 0.5ml，上臂三角肌肌内注射。

其它将上市的疫苗以说明书为准。 

【免疫程序】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共接种 2 剂，两剂间隔 14-28

天或 21-28 天；新冠病毒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 1 剂次。（以具体

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不良反应】接种疫苗后发生局部不良反应以接种部位疼痛

为主,还包括局部瘙痒、肿胀、硬结和红晕等,全身不良反应以疲

劳乏力为主,还包括发热、肌肉痛、头痛、咳嗽、腹泻、恶心、

厌食和过敏等。以轻度反应为主，一般不需处理。具体以疫苗产

品说明书为准。 

【接种禁忌】以下人群暂不列入本次接种范围： 

1.对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 

2.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血

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3.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和发

热者； 

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5.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

利综合症病史者； 

以具体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注意事项】 

1．接种后应在接种单位的留观区域留观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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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射过免疫球蛋白者，应间隔 1 个月以上再接种本疫苗，

以免影响免疫效果。 

3．截至目前，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少数

人接种后未产生保护力，或者仍然发病，与疫苗本身特性和受种

者个人体质有关。 

4．若本知情同意书内容与新冠病毒疫苗使用说明书发生冲

突，以说明书为准。 

 

请您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疫苗说

明书；请如实提供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如有疑问请咨询接种医生。 

 

我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了上述内容：同意  不同意□接种此

次提供的新冠病毒疫苗。 

 

受种者姓名：         日期：        

工作人员签字：           

所选产品厂家：         接 种 单 位 ：         
 

 

 

 




